
证券代码:000089�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4-045

证券代码:125089�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份生产经营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３０９．２３ ２

，

０３０．１７ １０．３％ １０．１％

货邮吞吐量（万吨）

７．８７ ５３．００ ３．８％ ４．７％

航空器起降（万架次）

２．４８ １６．０１ １０．５％ ９．０％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300310� � � �证券简称：宜通世纪 公告编码:2014-049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

2014

年

8

月

9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8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4-056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央财政节能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8

月

6

日，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告了

"

关于部分电机入

围

"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

高效电机推广目录（第三批）

"

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1-025"

号公告。

2014

年

8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央财政节能专项资金

175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本次专项资金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

2014

年度当期损益，该专项资金将对公司

2014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8日

证券代码:000951� � �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14—25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份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二〇一四年七月份生产及销售重型卡车数据如下：

项 目 七月份（辆） 本年累计（辆）

本年累计比上年同期累计增减

（

％

）

产 量

５

，

０００ ５３

，

２７７ ６．１０％

销 量

６

，

８１２ ５２

，

６９６ １１．７６％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九日

� � � �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利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０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常青 程娴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２５７１１８８ ０５１２－５２５７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２５７２２８８ ０５１２－５２５７２２８８

电子信箱

ｚｈｏｎｇｌｉｄｍ＠ｚｈｏｎｇｌｉ．ｃｏｍ ｚｈｏｎｇｌｉｄｍ＠ｚｈｏｎｇｌｉ．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３

，

６８８

，

３５７

，

９８７．８２ ２

，

８９０

，

９３５

，

７１０．２５ ２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３

，

４７９

，

２３０．４５ －１５９

，

５７７

，

１９３．４３ １２０．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２

，

２２３

，

１１６．６２ －１５８

，

０５１

，

１４７．１４ １１４．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

，

７０１

，

３６０

，

９０３．９３ －１４４

，

３７８

，

１３９．９１ －１

，

０７８．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３３ １１８．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３３ １１８．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１％ －６．５３％ ７．５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５

，

８２７

，

５８７

，

５９６．６３ １５

，

２３０

，

７１３

，

４７７．５１ ３．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９６６

，

９４１

，

８３２．８０ ２

，

６８５

，

７５５

，

８１９．９６ ４７．７０％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４

，

２４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柏兴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９４％

２６６

，

７３７

，

３３７

２０７

，

６９７

，

３３７

质押

２６１

，

２０１

，

７４０

常熟市中聚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８７％ １６

，

３２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２

，

８６０

，

０００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５％ １５

，

０７６

，

２１４ １３

，

６３６

，

３６３

东吴基金

－

光

大银行

－

东吴

－

鼎利

２８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４９％ １４

，

１２５

，

８７４ １４

，

１２５

，

８７４

胡关凤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５％ １０

，

４８９

，

５１０ １０

，

４８９

，

５１０

东海基金

－

工

商银行

－

东海

基金

－

工行

－

鑫

龙

３４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３％ ８

，

６９２

，

３０８ ８

，

６９２

，

３０８

东海基金

－

工

商银行

－

东海

基金

－

工行

－

鑫

龙

３５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３％ ８

，

６９２

，

３０８ ８

，

６９２

，

３０８

王伟峰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７％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财通基金

－

上

海银行

－

财通

基金

－

富春

５０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１．１２％ ６

，

３６３

，

６３６ ６

，

３６３

，

６３６

中国工商银

行

－

上投摩根

内需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国有法人

１．０８％ ６

，

１５７

，

５７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柏兴与王伟峰为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内

,

公司坚定线缆与光伏两大主营业务的发展。 持续深入地开展成本管理、质量管理

;

创新管理模式、加强职业培

训、变革营销模式、优化生产工艺、提高新产品研发技术含量及推动科技项目的积极申报

,

为公司经营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1

、制造业稳健发展

:

公司的线缆与光伏电池片、组件制造业务

,

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优质的客户群体

,

并凭借着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具有规

模的量产能力、较强的研发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

在上述业务领域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

2

、光伏电站开发建设业务快速推进

:

依据公司

2013

年年报制定的经营发展规划

,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已累计获批光伏电站项目

480MW

。 公司将通过自建或收

购的形式继续推进光伏电站业务目标的实现。

3

、科技成果丰硕

:

公司获批成立了江苏省特种电缆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研究所工作站

;

开发了芳纶填充单模紧套光纤波纹金属

护套光电混合缆、四主栅组件、超柔耐铅酸电池电缆等高新技术产品

;

本报告期内

,

已申报发明专利

3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4

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

;

截至报告期内仍有效的发明专利

7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25

项、外观设计专利

8

项。

4

、金融支持助发展

:

2014

年

4

月

,

公司完成了非公开股票发行

,

募集资金净额

121,803.831198

万元。募集资金按一元现金认缴一元注册资本的

比例

,

通过向中利腾晖增资

,

进一步增强了光伏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采用国家开发银行项目贷款、申请向全国银行间市场

机构投资者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长、短期资金合理引入衔接使用

,

确保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和业务目标

的实现。

报告期内

,

线缆板块业务受

4G

建设大投入带动了销售

,

光伏板块业务实现了百兆瓦级光伏电站的成功转让

,

使公司整体

盈利能力得到提升。 报告期内共实现营业收入

368,835.8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2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

347.92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0.98%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2309� � � �股票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6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

7

月

29

日以传真的方式通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

公司董事

9

名

,

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

,

会议由董事长王柏兴主持

,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

8

月

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

具体内容请见

8

月

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公告。

独立董事对于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辞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胡常青先生因内部工作调整需要

,

于

2014

年

8

月

8

日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

,

同时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接受胡常青先生的辞呈

,

并对其任职董秘以来表现的职业风范、敬业精神表示敬意。

独立董事对于董事会秘书辞职事项进行核查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9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的议案》

;

聘任程娴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以上聘期至

2016

年

8

月

27

日。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聘任上述人员

(

简历详见附件

)

。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根据董事长提名

,

同意聘任程娴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意聘任上述人员

(

简历详见附件

)

。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4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

,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优化债务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减少财务费用

,

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

,

发行方案如下

:

1

、发行人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

/

发行规模

:

拟注册

/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3

、发行日期

: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一次性或分期发行。

4

、发行期限

:1

年。

5

、发行方式

:

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6

、承销方式

:

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期短期融资券。

7

、发行利率

:

发行利率为固定利率

,

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最终确定。

8

、发行对象

:

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

发行。

9

、授权

(1)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条件及监管规定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全权决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

的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具体发行时机、发行批次、发行数量、发行利率、募集资金用途等

,

并办理相关手续加以实施。

(2)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在公司发行本次短期融资券的过程中

,

有权签署必要的文件

(

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承销协议、发行方案和承诺函等

),

并办理必要的手续。

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后发行。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光电”

)

进行增

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

,

中联光电的注册资本由

8756.32

万元增加至

20000

万元

,

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9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9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于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议案发表了保荐机构核查意见。此议案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表决情况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联董事王柏兴、龚茵、周建新、詹祖根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9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8日

附简历

:

程娴

:

女

,1976

年

12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

学士学位

,

助理会计师、中级经济师

,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就读上海交通大学

MBA

培训班

,

曾就职环亚

(

上海

)

国际货代有限公司武汉办事处

,

曾任江苏

长飞中利光纤光缆有限公司物控部经理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董办经理

,

深圳市中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任投资经营管理中心经理、总裁助理。

程娴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监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程娴女士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

也未曾受过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处罚和惩戒。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7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29

日以传真的方式通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在公司四

楼会议室召开第三次会议

,

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如期召开

,

会议应参加监事

3

名

,

实参加监事

3

名

,

监事会主席李文嘉主持

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请见

8

月

9

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告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公告

:

《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该议案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

监事会认为

,

该专项报告与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具体内容请见

8

月

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8月 8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9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8

月

8

日收到董事会秘书胡常青递交的《关于辞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报告》。因内部工作调整需要

,

胡常青自愿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

并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接受胡常青先生的辞呈

,

并对其任职董秘以来表现的职业风范、敬业精神表示敬意。

2014

年

8

月

8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副总的议案》

,

同意聘任程娴为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

、副总经理

(

任期至

2016

年

8

月

27

日

),

同时兼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娴

办公电话

０５１２－５２５７８１１８

办公传真

０５１２－５２５７２２８８

电子邮箱

ｚｈｏｎｇｌｉｄｍ＠ｚｈｏｎｇｌｉ．ｃｏｍ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８

号

程娴个人简历请见

2014

年

8

月

9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8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70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是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或“中利科技”

)

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中利腾晖”

)

和中利腾晖的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利腾晖光伏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腾晖销售”

)

转让其联合持有的

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中的

119.50MW

进行收入确认暨关联交易的内容

,

该收入的交易对方为常熟中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常熟中巨”

)

。

1

、为便于深入了解本公告内容

,

请参阅中利科技

2014

年

1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常州新晖新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常州新晖”

)

全部股权暨甘肃

179.50MW

项目光伏电站

EPC

合作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88)

。

2

、中利腾晖和腾晖销售是通过常州新晖持有甘肃

179.5MW

的电站项目

,

由于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在

2013

年

12

月

底尚未完成并网的全部手续

,

因此公司从财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出发

,

未在

2013

年度确认常州新晖股权转让以及上述电站项

目销售收入。 甘肃

179.50MW

电站销售业务利润约为

3.2

亿元

(

公告编号

2014-011),

具体财务数据以会计师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3

、上述

179.50MW

光伏电站在

2014

年上半年实现并网条件的为

119.5MW,

因此上半年已确认该部分电站转让收入

,

对其

中尚末达到转让确认收入条件的

60MW,

如达到转让确认收入条件

,

将另行披露。

4

、 截至

2013

年底中利腾晖持有常熟中巨

16%

的股权

,

截至

2014

年上半年中利腾晖持有常熟中巨股权增至

20%

。 根据

《会计准则》规定

,2014

年上半年中利腾晖与常熟中巨发生的该笔交易需要按关联交易进行披露。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

12

月

28

日

,

中利腾晖及其子公司腾晖销售拟通过转让常州新晖股权的形式

,

实现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的对

外转让。 但因该次转让在

2013

年度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

,

电站转让收入并未在

2013

年度确认。

2014

年上半年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中的

119.50MW

已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

2014

年

8

月

8

日

,

中利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暨关联交易议案》

,

具体内

容如下

:

通过确认常州新晖股权转让

,

实现中利腾晖和腾晖销售对于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中的

119.50MW

光伏电站项目转

让。

中利科技持有中利腾晖

84.80%

股权

,

中利腾晖持有常熟中巨的股权从

2013

年

16%

的份额增至

2014

年

20%

的份额。根据

《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因收入确认后

,

该

119.50MW

光伏电站对公司业绩贡献较大

,

该项交

易经董事会审议后

,

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于此内容

,

关联董事王柏兴、龚茵、詹祖根、周建新回避表决。其余无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此项交易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

办公地点

: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

王柏兴

注册资本

: 221,803.831198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1000197336

经营范围

:

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

;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安装调试

;

光伏电站投资运营

;

光伏电站

EPC

总承包。 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中利腾晖资产总额

1,067,177.90

万元

,

净资产

254,247.97

万元

,2014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

137,

338.52

万元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88.40

万元

(

经审计

)

。

2

、公司名称

:

江苏中利腾晖光伏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腾晖路

1

号

办公地点

: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腾晖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

周建新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1000294714

经营范围

:

光伏材料、光伏产品及配件、光伏电站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五金交电销售

;

光伏电站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 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腾晖销售资产总额

14,225.31

万元

,

净资产

9,979.45

万元

,2014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

4,749.15

万

元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74

万元

(

经审计

)

。

3

、公司名称

:

常熟中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

办公地点

: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

徐明

注册资本

: 100000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81000333507

经营范围

:

新能源电站投资、管理

;

光伏电站设备的销售

;

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研发、销售。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常熟中巨资产总额

170,541.47

万元

,

净资产

39,861.87

万元

,2014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

171.83

万

元

,

净利润

-97.02

万元

(

未经审计

)

。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中利腾晖、腾晖销售以人民币

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常州新晖

100%

股权

,

转让价格以常州新晖的实收资本及净资产为基础

协商确定。

光伏电站项目对应的

EPC

总价款

,

是根据上网电价的实际情况进行计算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

119.50MW

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

,

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光伏电站业务

,

为公司

2014

年上半年业绩提供积极影

响。

五、 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中利科技、中利腾晖与常熟中巨尚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结论

公司独立董事赵世君先生、李永盛先生、金晓峰先生在召开董事会之前

,

认真审议了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

并进行了书面认

可。 三位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认为

:

常州新晖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

,

以其实收资本及净资产为基础协商确定

;

其所有的甘肃

179.50MW

光伏电站中的

119.50MW

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的确认

,

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光伏电站业务。

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在董事

会上已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

,

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该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确认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甘肃

119.50MW

光伏电站收入确认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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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利科技”或“公司”

)

董事会提请

,

公司将召开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

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5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4

点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8

月

24

日

~2014

年

8

月

25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4

日

15:00

至

8

月

2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21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8

号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

、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8

月

21

日

(

星期四

)

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

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议案

1

、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内容完备

2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

议案

:

《关于发行

4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2)

议案

:

《关于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上述第

2

项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对持股

5%

以下

(

不含持股

5%)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3

、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具体内容见

2014

年

8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公告。

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4

年

8

月

22

日

(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30

—

17:00)

。

2

、登记地点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办法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身份证进行登

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

记。

(3)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

并请认真填写回执

,

以便登记确认

,

公司不接受电

话登记。 以上资料须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四、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

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362309,

投票简称

:

中利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图所示

:

项目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发行

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如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

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2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

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后

,

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

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

根据页面提示进行投票。

(3)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2014

年

8

月

24

日

15:00

至

8

月

2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投票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谢芳

联系电话

:0512-52571188

传真

:0512-52572288

通讯地址

: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8

号

邮编

:215542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八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1

、委托人情况

(1)

委托人姓名

/

或公司名称

:

(2)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

(3)

委托人股东帐号

:

(4)

委托人持股数

:

2

、受托人情况

(1)

受托人姓名

:

(2)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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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中利腾晖 15.20%股权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1

、本公告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中利科技”

)

收购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利腾

晖”

)

另两位股东王柏兴、江苏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鼎房产”

)

分别持有的中利腾晖

13.96%

、

1.24%

股权事宜进

展情况。阅读本公告时请参阅中利科技

2014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收购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5.20%

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30)

。 此事项已经中利科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中利腾晖

2014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天衡事务所”

)

审计

,

并对中利腾晖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衡审字

(2014)01243

号”审计报告

,

天衡事务所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

一、上述股权收购事项进展情况

:

天衡事务所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对中利腾晖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衡审字

(2014)01243

号”审计报告。

2014

年上半

年中利腾晖的财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０６７

，

１７７．９０ ９０４

，

７０３．９２

负债总额

８１２

，

９２９．９４ ７６７

，

７１８．７０

净资产

２５４

，

２４７．９６ １３６

，

９８５．２２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１３７

，

３３８．５２ ４１６

，

８３２．３８

净利润

－３

，

４９７．３０ ２６

，

０９５．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利润

－３

，

０８８．４０ ２６

，

０５３．６０

根据中利科技与中利腾晖股东王柏兴、中鼎房产分别签订的《关于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

(

以下简

称“《意向书》”

)

之转让对价计算方式以及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损益

,

如发生盈利则归上市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则由中利腾晖的原股东按持股比例承担的条件

,

中利科技实际需要向王柏兴支付

41,538.28

万元股权转让款

;

中利科技实际需

要向中鼎房产支付

3,689.64

万元股权转让款。

至此

,

根据《意向书》之约定

:

中利科技收购中利腾晖另两位股东王柏兴、中鼎房产共持有中利腾晖

15.20%

股权的基本条

件

,

均达到满足。 同时

,

各方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二、中利腾晖股权被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

中利科技完成收购王柏兴、中鼎房产共持有中利腾晖

15.20%

股权后

,

中利科技将持有中利腾晖

100%

股权。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

1

、收购金额

中利科技分别向王柏兴、中鼎房产支付

41,538.28

万元、

3,689.64

万元

,

收购王柏兴、中鼎房产分别持有中利腾晖

13.96%

、

1.24%

股权。

2

、支付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

,

中利科技向王柏兴、中鼎房产支付转让价款。

3

、标的股权的权利转移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

各方应在标的公司股东名册完成标的股权的过户登记事宜。

4

、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后即生效。

四、备查文件

:

1

、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8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73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

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光电”

)

系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利科

技”

)

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8756.32

万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1243.68

万元对中联光电进行增资。本次增资

完成后

,

中联光电的注册资本由

8756.32

万元增加至

20000

万元

,

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

2014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址

: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路

8

号

;

成立时间

:2001

年

8

月

27

日

;

注册资本

:8756.32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王柏兴

;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线材、

PVC

、

PE

电缆料、光电通信器材、电线电缆、光缆

;

从事货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中联光电总资产

41233.65

万元

,

净资

产

18923.24

万元

;2014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1202.98

万元

,

净

利润

1227.72

万元

(

未经审计

)

。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是满足中联光电业务发展需要

,

进一步增强了其生产经营能力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

有利于实现公司快

速发展

,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本期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8日

2014年8月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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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8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业务发展及战略发展需求，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浙江申科滑动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的规定，本

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部构成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够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申科滑动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建东

注册地址：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

132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滑动轴承、工矿机电配件、机械产品及配件、电机产品（除汽

车）、压缩机、发电设备、船舶配件；从事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自有资金

上述信息，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

为进一步发展业务，公司拟通过子公司独立运作，达到便于管理、延伸业务、开拓市场、

提高盈利能力的目的。

2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整体管理架构，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对外各项工作的开展，增

强子公司专业化经营能力，提高企业经营业绩，进一步提升企业发展空间。

3

、设立全资子公司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公司董事会从长远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慎重决策，但子公司设

立尚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通过进一步完善现有管理体系、建立

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等方式降低子公司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79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4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4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在浙江省

诸暨市望云路

132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通讯和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全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议案》。

根据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在诸暨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的

批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注册登记手续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公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公告《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14-028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简述

2014

年

8

月

8

日，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大讯飞

"

或

"

公司

"

）分别与安徽广

电传媒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安徽广电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时代出版

"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皖新传媒

"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二、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一）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金华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资本运营，资产管理，项目投资及咨询服务，对所属企业从事广

播、电视生产、网络传输、广告经营、电影发行、放映及院线经营、电视购物，文化会展及文艺活

动进行管理。

（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亚非

注册资本：伍亿伍佰捌拾贰万伍仟贰佰玖拾陆圆整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运营、投资以及对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资产或股权进行管理，融资

咨询服务；对所属企业国（境）内外图书、期刊、报纸、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网络出版物的出版、

印刷复制、销售、物流配送、连锁经营进行管理；图书租型造货咨询服务；新兴传媒科研、开发、推

广和应用；电子和信息、光电机一体化、化工（不含危险品）、新材料、生物工程、环保、节能、医疗

器械（限中佳分公司经营）、核仪器、等离子体、低温超导、电工电器、机械真空、离子束、微波通

讯、自动控制、辐射加工、

KG

型纺织印染助剂、环保型建筑涂料开发、生产、销售及咨询服务、技

术转让；涂料装饰工程施工；房屋租赁；出版印刷物资贸易，广告业务，教育培训咨询服务。

（三）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杰

注册资本：玖亿壹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总发行；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电视综艺、电视专题、

电视剧、电视动画片制作、发行；图书租型造货及咨询服务；出版物及文体、数码产品仓储、物

流、配送、连锁管理；多媒体投资、技术开发和管理；多媒体设备及周边产品的销售、集成、售后

服务；电子设备及产品、教学仪器设备销售、仓储；音乐、体育、美术、卫生器材销售、仓储；传播

与文化产业的投资、开发、管理及咨询服务；广告业务；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设备

及不动产租赁。 （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甲乙双方一致认为语音交互技术在广播电视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经友好协商，本着

自愿、平等、互利、守信的原则，以共同发展和长期合作为目标，双方各自发挥在智能语音技术

及广电业务上的优势。

双方按照

"

共同投入，共同受益

"

的合作原则，合作领域主要涉及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在广

电网络运营方面的技术及应用创新合作、 在电视购物方面的深度合作及在广告传播方面的深

度合作。

双方建立联系机制，成立有双方高层构成的联合工作组，定期发起联席会议讨论和推动合

作。 双方在以上合作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资本合作的可行性。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协议期为叁年，协议期满后，双方可以协商续签。

（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为开拓数字教育市场，实现共同发展，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

"

共同促进、互利共赢

"

的

原则，同意优势互补，加强合作，共同开创开拓在线教育和幼教互动领域市场，促进教育信息化

建设快速发展。

双方着眼于未来更大市场和长期共同利益，相互支持、共享资源、共创市场，建立长期稳定

的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将以项目开拓为起点，推动双方在在线教育、幼教互动领域等方面的重

点合作；以共同参与建设

"

在线基础教育资源应用平台

"

及

"

应用系统的运营

"

为契机，就平台建

设、应用系统运营、渠道建设、资源供给、版权管理、落地服务、应用服务以及为学校、教师、学生

和家长服务开展密切合作；将依托

"

幼教互动内容资源库

"

项目，重点开展内容资源、运营渠道

与技术创新三个层面合作，共同拓展全国数字幼教市场。

双方同意，条件成熟时将展开资本合作，双方互为战略投资者。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 开展具体项目实施由双方根据本协议确定的内容另行签订具体

实施协议。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三）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本着

"

优势对接、创新共赢

"

的原则，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抢占发展制高点，在以

下三方面开展深入战略合作：

翻译产业：借助科大讯飞的语音云平台在线翻译技术，联合建设在线翻译研发基地，共同

打造翻译产业园区。

智能玩具：利用科大讯飞的语音云技术、智能

APP

及玩具智能终端与皖新传媒的文化产

业创新性思维及覆盖全省的店面渠道相结合， 联合打造移动互联网时代创新体验式文化产品

营销新模式，适时组建合资公司推进产业化。

数字教育：对接科大讯飞数字教育服务产品，整合皖新传媒教育服务专员体系，做好产品

的整合营销和推广。

项目落地一事一议，另行签署合同。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对公司进一步拓展相关领域的产品

与市场，加速语音技术应用的普及和推广，促进语音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协议的审议程序

1

、上述协议均为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无需提交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本次签署的上述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风险提示

上述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在今后的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持续披露该协议

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九日


